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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明的局部修改 

1   设计依据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JGJ 81-2002）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 50105-2001）  

（其余按原图不变。） 

 

节点连接设计的一般规定及其构造要求的局部修改 

（从原图第4页起至第5页右半部第二行止全部删除，重新改写如下。其

余按原图不变。） 

1  节点设计的基本规定 

1.1  非抗震设计的多、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受重力荷载和风荷载控制。

处于弹性受力状态，节点设计一般按满足杆件内力设计值的要求即可。 

1.2  在抗震设计时，应考虑结构要进入弹塑性阶段，节点连接的承载力 

应高于构件截面的承载力。其结构构件截面及其连接的抗震验算， 应采 

用下列设计表达式： 

        RERS γ≤     ……………………….（1.2） 

 式中 -- 考虑多遇地震作用时，荷载效应和地震作用效应在结构构件 S

            中的组合设计值，包括组合的弯矩、轴向力和剪力设计值。 

      R --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承载力设计值。 

      REγ --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表1.2选用。 

表1.2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构件名称 柱 梁 支撑 节点板件 连接螺栓 连接焊缝

REγ  0.75 0.75 0.8 0.85 0.85 0.90 
 
       表注：当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各类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均宜采用1.0 

1.3 在执行第1.2条(强制性条文)时，应按以下原则进行梁柱刚性连接节

点的抗震设计。 

1.3.1  在多遇地震阶段，按表达式 RERS γ≤ 对构件和节点连接进行设

计验算时，结构构件的地震内力组合设计值只能作为控制构件截面的依

据。当结构构件截面决定之后，只要是在可能产生塑性铰的最大应力区内

进行连接，就应改用以构件的承载力为依据来进行连接设计。如对于框架

结构中的梁柱刚性连接节点，就应使梁端焊缝的抗弯承载力设计值不得小

于框架梁抗弯承载力设计值的 倍（理由见 条）。 2.1 2.3.1

1.3.2  抗震结构的梁柱刚性连接节点因在塑性铰区，其连接不能按组合

内力来进行设计。否则将梁的 REγ 取 ，焊缝的75.0 REγ 取 ，代入表

达式（1.2）后。必然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 ) 当

9.0

S75.0 刚好等于梁的

抗弯承载力设计值时，则梁端就需局部加大截面来增大焊缝的截面积，使

焊缝的抗弯承载力设计值不小于梁截面抗弯承载力设计值的

2.1)75.0(9.0 =SS 倍，才能满足式（ ）的要求；如梁端截面不加强，

使

2.1

S9.0 刚好等于梁端全截面对接焊缝的抗弯承载力设计值，根据式

（ ）的要求，则梁的应力强度比（即梁的地震组合弯矩设计值乘以梁

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后，在梁截面中产生的弯曲应力与梁的钢材抗拉强

度设计值之比）最大也只能用到

2.1

83.0)9.0(75.0 =SS 。也就是说，当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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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力强度比大于 时，就必须要在梁端采取加强措施（如在梁端上、

下翼缘加焊盖板或局部加宽翼缘板等），来增大焊缝的抗弯承载力。   2 )

当梁的应力强度比小于 时，在梁端只需全焊接连接（即截面的抗弯等

强连接）就可满足式（1.2）的要求。  3 ）当梁的应力强度比在 以

下时, 在梁端还可以采用连接的抗弯承载力只有梁截面抗弯承载力

左右的栓焊连接。（即梁腹板与柱之间采用只传递剪力的螺栓连接，梁翼

缘与柱之间采用只传递弯矩的全熔透坡口对接焊）。同样也能满足式（1.2）

的要求。  

83.0

83.0

67.0

%80

    但是，当地震烈度高于多遇地震、进入基本烈度时的过程中，凡是应

力强度比较小的抗侧力构件，由于其还处于弹性阶段，其内力都将随地震

作用的加大而加大，应力强度比也必然随之增大到 。同样，也需在梁端

局部加大截面，并使加大截面后的焊缝抗弯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梁截面

抗弯承载力设计值的 倍才能确保框架梁在大震时进入塑性使延性得到

充分发挥。这就是为什么在抗震结构中，梁柱刚性节点的连接不能按组合

内力来设计，而只能按 条的规定来进行连接设计的原因所在。 

1

2.1

1.3.1

1.3.3  在梁与柱的栓焊连接或梁与柱的全焊接连接中，当梁端翼缘未作

任何加强时，根据1.3.1条的规定，都是不能满足梁端连接的抗弯承载力

设计值不应小于框架梁抗弯承载力设计值 倍要求的。只有在梁端采用

局部加大截面后才能增大焊缝的抗弯能力。但局部加大梁端截面后，就必

然使塑性铰外移，而产生如原图集页19节点①②和页20节点①②所示的

增强式连接；或在离梁端不远处，将梁的上下翼缘进行削弱，形成如原图

集页 20 节点③所示的犬骨式连接，才能满足 1.3.1 条抗震结构节点连接

的设计要求。 

2.1

1.3.4  在抗震设防结构中，梁腹板与柱的连接只考虑承受剪力不承受弯

矩的这一假定，只能在梁端经过局部加强使塑性铰外移后的情况下才能采

用。因为只有此时才有条件使梁腹板在塑性铰处的弯曲应力通过一定长度

的、局部加宽的梁端翼缘板（或盖板）传递给梁端的对接焊缝。也只有这

样，梁腹板与柱的连接，才可以采用便于工地安装的单支承板和螺栓单剪

受力的作法。 

2   梁与柱连接构造的一般规定 

2.1   梁与柱的连接宜采用柱贯通型，也可采用横隔板贯通型。 

2.2   在抗震设防结构中，当柱在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都与梁刚接时，宜

采用箱形截面，当仅在一个方向刚接时，宜采用工字形截面，并将柱腹板

置于刚接框架平面内。 

2.3   梁与柱刚性连接时，梁翼缘与柱翼缘间应采用全熔透坡口焊缝，

度乙类建筑和 度时，应检验 形切口焊缝处的冲击韧性，其恰帕冲击韧

性在-20度时不低于

8

9 V

J27 。 

2.4   要求抗震设防的结构，当风荷载起控制作用时，仍应满足抗震设计

的构造要求。 

2.5   其他要求详见原标准图有关节点详图中的标注或说明。 

3   构件连接节点的设计与计算 

3.1   梁与柱的刚性连接 

3.1.1  在非抗震框架结构的梁柱刚性连接节点中，其连接宜按梁截

面抗弯的等强度来设计（当工字形梁与箱形柱连接时，由于柱壁板不能可

靠的传递梁腹板上的弯矩，如要充分利用梁截面的抗弯能力，则宜在梁端

局部加宽翼缘或增设盖板。其增设的截面积可按梁腹板的抗弯能力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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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某些构造截面中，梁的内力与梁截面的承载力相差很大，才宜取梁

中的实际内力按平面假定来进行连接设计。但连接的抗弯、抗剪承载力不

应低于梁截面抗弯、抗剪承载力设计值的 。 %50

3.1.2  在工字形梁与箱形柱（或与 H 型钢柱）的抗震连接中，宜采用犬

骨式与梁端加强式相结合的作法（如局部修改图第 页，表中页数栏19，

20，节点①②改进作法的节点图所示）。其优点有二： 一是，如在梁端单

独增设加强板，为了满足强柱弱梁的要求，必然影响到需增大框架柱的截

面。如将犬骨式与梁端加强式相结合后，就可以不必将柱截面额外加大。

二是，如单独采用犬骨式，为了满足 条的要求，其梁端的应力强度

比只能控制在 或以下，梁端截面的强度在设计计算中不能得到充分发

挥。如将犬骨式与梁端加强式相结合后，就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使梁端截

面的强度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至于犬骨式的削弱尺寸c和加强板的截面尺

寸，宜按如下要点计算： 

8

1.3.1

83.0

   1） 犬骨式削弱深度 ：可根据第 条梁端调整后的剪力设计值

乘以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c 3.1.3 V

75.0=REγ ，再乘以梁端到塑性铰处的水平距

离，即可得出削弱处所需截面的抗弯承载力设计值与梁端截面未加强时的

最大抗弯承载力设计值之差，进而求得 。 c

   2） 确定加强板的截面尺寸，根据 条的要求，可分别按以下两种

情况计算: 

1.3.1

   ① 如梁腹板与柱的连接考虑了抗弯与抗剪、且梁翼缘与柱的全熔透对

接焊为一级焊缝时，其增强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梁全截面抗弯承载力设计

值的0.2倍所需的截面积。 

   ② 如梁腹板与柱的连接只考虑抗剪、不考虑抗弯、梁翼缘与柱的全熔

透对接焊为一级焊缝，其增强板的截面积应分别不小于梁翼缘板和腹板抗

弯承载力设计值的0.2倍和1.2倍所需的截面积之和。 

3.1.3  当梁腹板与柱的连接只考虑抗剪不考虑抗弯且符合 条所规

定的条件并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应分别按以下两种情况进行连接计算： 

4.3.1

   1） 在多遇地震阶段，可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的公式（6.2.4-2）

计算梁端调整后的剪力设计值。 度时，取9 Gbnp VlMV +×= 21.1 ，

度及其以下时，建议取

8

Gbnp VlMV += 2 。并按下式进行验算： 

           mnVN b
v 85.0≥       …………………. )13.1.3( −  

式中 —为梁在重力荷载代表值（ 度时高层建筑还应包括竖向地震 GbV 9

            作用标准值）作用下，按简支梁分析的梁端截面剪力设计值； 

     —梁的全塑性弯矩承载力；   pM

      —分别为连接螺栓的行、列数； nm,

      —为一个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b
vN

 2） 考虑原小震阶段设计的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可能在基本烈度强

震作用下蜕变为承压型连接,故尚应符合下式要求：  

                  ………………….≥uV ayww fth58.0 )23.1.3( −  

式中: 为梁腹板连接的极限受剪承载力；即 uV

       或    据此应满足以下二式要求： b
vuu NnmV ⋅⋅= b

cuu NnmV ⋅⋅=

  ≥b
vuN )(58.0 nmfth ayww ⋅ ； 

  ≥b
cuN )(58.0 nmfth ayww ⋅ 。 式中: 

 节点连接设计的一般规定及其构造要求的局部修改（三）  

- 

页校对 设计 审核      4 顾泰昌 汪一骏 刘其祥



 

图集号 03(04)SG519 

       ；( 为一个高强度螺栓的极限受剪承载

力 ) 

b
u

b
ef

b
vu fAnN 58.0= b

vuN

   ( 为板件的极限抗压承载力 )； tdN b
cu ∑= b

cuf b
cuN

 −ayf 钢材的屈服强度；   −fn 螺栓连接的剪切面数量； 

 螺栓螺纹处的有效截面面积； −b
eA

 螺栓钢材的抗拉强度最小值； −b
uf

  −d  螺栓杆直径；       −Σt 同一受力方向的钢板厚度之和; 

 螺栓连接板的极限承压强度，取   −b
cuf uf5.1

      （ 为钢材的抗拉强度最小值）。 uf

注：当框架梁有不可忽略的轴向力存在时，其螺栓应能承受作用在腹板上的剪力和轴 

     向力在螺栓中所产生的合成剪力（作用在腹板连接上的轴向力，可按腹板在梁截 

     面中的面积比进行分配）。 

3.2   梁、柱构件的工地拼接 

3.2.1  在非抗震框架结构中带有悬臂段框架梁的工地拼接，其拼接承载

力宜取梁中的实际内力按平面假定进行拼接设计。且拼接的承载力不应低

于梁截面承载力设计值的 。 %50

3.2.2  在抗震框架结构中带有悬臂段框架梁的工地拼接，为了便于运输，

其拼接点离柱边不宜太远，应将拼接点设在十分之一跨长和两倍梁高塑性

铰区段之外的附近。此时，其拼接的承载力应按梁截面抗弯等强度来设计。

但对于犬骨式连接，可取梁翼缘削弱处截面可承受的最大弯矩设计值来进

行拼接计算； 其柱的拼接也应按等强度原则进行。 

中心支撑的构造要求局部修改 

在原图第34页右半部倒数第6行“……进行弹性设计”后，需增加：“使

连接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小于支撑杆件承载力设计值的 倍( 为修改图第

页表 中连接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与支撑杆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

数之比） ”等字样。 

k k
2 2.1

修 改 说 明 

   此次局部修改图中，其所以将原图页4 至页 5 中的计算公式几乎全部

删除的原因： 

1  在多遇地震阶段梁柱刚性连接节点的计算中，由于只要满足了修改图

第 1.3.1条的要求后，原图页4中的公式（4.3）即 的验算

自然满足。而不必再算。  

pu MM 2.1≥

2  在多遇地震阶段，因《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的钢结构部分，未提供

梁端剪力设计值的调整计算公式，故建议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的

公式（6.2.4-2）计算，由于只要满足了该公式的计算，原图页 4 中的公

式 )2(3.1 npu lMV ≥ 的验算也就自然满足，故在第3.1.3 -2）条中不再

引用。而只保留了 的计算公式. aywwu fthV 58.0≥

3  原图页 5 右半部所列公式皆为梁柱拼接的计算公式，由于在此次修改

图的条文中明确规定梁、柱的拼接点应放在各自塑性铰之外的弹性区。因

此，其连接不需再按塑性弯矩和连接的极限承载力来进行验算，故删去。 

4  在第34页右半部倒数第6行中，其所以要增加“ 使连接的承载力设计

值不小于支撑杆件承载力设计值的 倍（……） ”，是因为如果用原图第

页式（ ）所示公式算出来的连接板（或节点板），其截面积将小于

支撑拉杆的净截面积，不安全。加了此段文字后，就可保证连接板（或节

点板）的截面积不小于支撑拉杆的净截面积。 

k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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